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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市卫生健康委2026年第一批

行政处罚信息
一、喀什美美芳艳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使用未取得处方权的人员开具处方案
喀什美美芳艳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使用在该机构未取得处方权的医生李某现场带教实施了一台手术。该行为违反了《处方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处方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一）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该机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该诊所记6分。

二、喀什市海森医疗服务诊所（个体工商户）超出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案
喀什市海森医疗服务诊所在仅备案内科诊疗科目的情况下，由诊所经营者（内科执业医师高某）接诊儿科患者并开具处方，涉及抗生素输液治疗，查实违法所得285元。该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该机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285元，并处罚款人民币3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该诊所记6分。
三、喀什华康医院有限公司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案
喀什华康医院有限公司存在放射执业医师不在岗的情况下，安排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技师图某为患者开展放射诊疗活动。该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该机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该医院记6分。
四、图某非医师行医案

某医院放射技师图某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为患者开展放射诊疗诊断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图尔贡·苏来曼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
五、孟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实施医疗美容项目案

孟某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在其家中及其个人经营的某皮肤管理工作室为自己、亲戚朋友和顾客注射使用肉毒素28支，核实违法所得5200元。该行为违反了《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孟某没收违法所得520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喀什市西妃医疗美容诊所（个体工商户）未遵守医疗器械适用范围、禁忌症及注意事项案
喀什市西妃医疗美容诊所（个体工商户）在除皱项目中给患者皮下注射了适用范围为“适用于口腔拔牙术后牙槽窝填充以止血，防治异物进入，起到物理屏障作用”的产品。该行为违反了《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的规定，依据《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喀什市西妃医疗美容诊所（个体工商户）警告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诊所记4分。
七、喀什市牛清源中医诊所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案
喀什市牛清源中医诊所开展中医推拿等项目未按照规定填写处方，涉及治疗记录215条。该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该机构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3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该诊所记6分。

八、喀什市民康医院有限公司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及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案
喀什市民康医院有限公司安排外科执业医师违规接诊儿科患者并开具处方；同时病历中存在医师未按规定手写签名的问题。该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六条和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给予该机构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7万元的行政处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该医院记6分。

九、尼某超出执业类别开展诊疗活动及未按照规定填写病历资料案
某医院外科医生尼某违规接诊儿科患者并开具处方，同时其还存在病历资料未签名的问题，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四条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七条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条和三百零七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尼某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

十、麦某未按照规定填写病历资料案
某医院病历中存在医师未签名或仅使用机打签名的问题，涉及医师麦某的病历资料5份。该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麦麦提江·阿不都热依木警告的行政处罚。
十一、姜某未按照规定填写病历资料案

某医院病历中存在医师未签名或仅使用机打签名的问题，涉及医师姜某的病历资料5份。该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姜某警告的行政处罚。
十二、乌鲁木齐爱尔阿迪娅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院超范围开展角膜塑形镜验配项目案
乌鲁木齐爱尔阿迪娅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院在医疗机构未定级的情况下开展了角膜塑形镜验配，核实违法所得9310元。该行为违反了《卫生部关于加强医疗机构验配角膜塑形镜管理的通知》（卫医发﹝2001﹞258号）明确要求验配角膜塑形镜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医疗机构需为二级（含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的要求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该机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931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医院记6分。
十三、喀什和安门诊有限公司超出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及未按照规定填写病历资料案
喀什和安门诊有限公司在未登记核准皮肤科的情况下接诊皮肤科患者，核实违法所得169.27元，同时存在使用内科医生接诊皮肤科、外科和妇科患者的问题，另外该门诊部4名患者的处方笺存在医师未手写签名的问题。以上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一条第二款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六条和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该机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69.27元，并处罚款人民币4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该门诊部记6分。

十四、吐某超出执业类别开展诊疗活动及未按照规定填写病历资料案
某门诊部内科医生吐某超出个人执业类别接诊皮肤科、外科和妇科患者，同时个人开具处方未按规定手写签名，涉及患者4名。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四条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七条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条和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吐某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
十五、喀什市夏维秀诊所使用未取得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生开具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案
喀什市夏维秀诊所使用儿科初级执业医生（不具备使用限制类抗菌药物处方权）为儿童患者开具含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的处方笺。该行为违反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项 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二百八十一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喀什市夏维秀诊所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该诊所记6分。

十六、喀什市鼎立足道店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案
喀什市鼎立足道店使用未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技师麦某为顾客提供足浴按摩服务。该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喀什市鼎立足道店警告，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十七、喀什市民兴综合门诊部未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检测工作案
喀什市民兴综合门诊部2025年12月6日至17日间，未开展消毒和灭菌效果检测。该行为违反了《消毒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八十二条的规定，2026年2月，给予喀什市民兴综合门诊部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该门诊部记6分。


